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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防控工作要求

1.综合测试前14天内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、综合测试前21天有境外旅行史或居住史，或被判定为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（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）的密切接触者，或被判定为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，不得参加综合测试；3月14日以来有云南省瑞丽市旅居史且抵达我市时间不满14天的；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，尚在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的，不得参加综合测试。
2.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设区市（直辖市为区）旅居史或从事进口冷链食品、隔离场所、医疗机构发热门急诊、海关和口岸、国际航空等重点行业的考生，3月14日以来有云南省瑞丽市旅居史且抵达我市已满14天的考生，均需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、提供“四川天府健康通”绿码参加综合测试。
3.其余考生提供“四川天府健康通”绿码参加综合测试。
4.参加综合测试的所有考生应做好个人防护，除核验身份外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，在规定时间、携带相关证件材料到达指定考场，间隔不小于1米排队、接受体温检测，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（＜37.3℃）且无咳嗽等呼吸道异常症状者方可扫天府健康通场所码进入考场；经现场确认有体温异常或呼吸道异常症状者，应配合到定点收治医院发热门诊就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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